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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福音堂對社關和參政」的態度（吳主光 11/2016）： 

1. 舊約時代是神治社會， 所以摩西律法成了社會律法 。到列王時期開

始由神治社會變成人治社會。 

2. 以色列亡國之後，因受治於亞述、巴比倫、瑪代波斯、希臘、羅馬等

國，所以摩西律法就受到國家律法約束。 例如猶太人沒有殺人權 ，所

以求比拉多審判耶穌，將耶穌治死。 

又例如，耶穌認為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 這句話其實是避免捲入猶太

人想要推翻羅馬帝國的革命意見，猶太人不想納稅給羅政府。 耶穌又

說。神的物當歸給神，這是耶穌將宗教律法和社會律法分開，不想參與

猶太人想推翻羅馬帝國的革命行動。 

又例如，猶太人想用石頭打死那人淫婦。耶穌對群眾說：「你們中間誰

沒有罪、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耶穌這話是要避免以摩西律法凌駕

於羅馬律法。因為羅馬政府不准人民 私下執行私刑。所以用石頭打死

淫婦是犯法的。猶太人向羅馬政府報告，說是士提反激怒群眾，所以群

眾暴動，將他殺死，這樣就使羅馬政府就無法追究。 

3. 所以新約羅馬書 13 章 1 至 5 節 教導我們、說：「在上有權柄的 ，

人人都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是

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

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

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

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順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另外彼

得前書二章十三節說：「你們為主的緣故 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

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

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請注意，以上的經訓顯示，隨便反

政府的示威行動是抵擋神。保羅對於教外的事，常採取「交給神審判他

們」的態度，說：「因為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不是你們

審判的麼？至於外人有神審判他們。 」（林前 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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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問，政府和官員如果不義， 我們也要順服嗎？是的， 因為彼

得叫作奴僕的也順服乖僻的主人，又勸做妻子的順服不信的丈夫。這樣，

當然連不義的政府也要順服。除非政府的不義，是要我們放棄信仰，或

不准我們信耶穌， 我們才不順服。 

因為福音要傳遍天下，教會必須在各種不同政制的政府之下存在 和傳

道。如果以教會名義參政，或反對某政黨，他日那政黨當政之時，教會

就被視為反政府的陰謀分子，而逼害教會，阻礙福音傳開。所以聖經不

贊成教會參政，免得我們不能在各種政治體制的環境下傳道。 

例如，施洗約翰之死不是殉道，而是因為反對希律王娶妻 而坐牢。其

實希律王不是教內弟兄，不應隨便反對。所以耶穌完全沒有為施洗約翰

表達任何批評政府的話，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營救洗約翰，因為不想

為宗教的緣故參與政治。 

又例如，猶太人被羅馬人視為二等公民，政府捉拿他們之時，未經審訊

證實有罪就先鞭打他們。羅馬人行遠路，可以隨便強迫一個猶太人陪他

們走一里路。但主耶穌和教會從來沒有反對政府，還用愛心去培羅馬人

走夠二里路。 

又例如，聖經從來沒有反對當時的奴隸制度，更沒有鼓勵奴隸起來反對

主人，或勸基督徒起來革命，推翻奴隸制度。只勸奴隸順服主人，連惡

主人也要順服。阿尼西母就是逃避主人的奴隸，保羅勸他返回主人身邊，

繼續做奴僕。 

福音傳到世界各地，從來沒有以教會名義參政。例如太平天國，和孫中

山先生的革命，教會也沒有參與。 五四運動，許多中國人誤會教會是

外國滲入中國，要窺探中國人的民情、政情、軍情。教會立即為自己的

名稱冠上“中華”二字。例如中華浸信會、中華基督教會…… 等等，

以表示教會是「自立、自傳、自養」的， 與外國人無關。 所以共產黨

後來接管中國，也無法以政治罪名，入罪教會。 

4. 初期教會是政教分離的，但是到了天主教時代，教皇與國皇鬥爭，很

想奪得政治權。後來天主教與西歐列國組織「神聖羅馬帝國」，統治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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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千幾百年。教皇借用政治勢力組織十字軍，殺砉千萬與自己信仰不

同的人。又在各國設立「異端裁判所」，控告各國數以萬計不同信仰人

士，將他們殺死，充公他們的財產。支持馬丁路德的國家與支持天主教

的國家就打了一場著名的仗，叫「三十年宗教戰爭」，使歐洲死了超過

一半人口。最後雙方簽訂和約，實行政教分離，信仰自由。但教皇反對，

於是在 1545至 1567年舉行著名的「天特會議」，向基督教發出一百條

咒詛。天主教的異端裁判所，要到 19 世紀才被拿破崙正式消滅。今天

我們享有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得來不易。 

5. 但我們明白，如果國家敗壞，政府不義，是需要有人起來改革，示威，

革命的。所以我們不反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反而非常讚賞他。我們教

會也不阻止基督徒參政， 基督徒能使政府多行公義是多美好的事。但

基督徒必須以「公民名義」參政，不得以教會名義，免得連累教會。也

不得以基督教名義，免得連累福音事工。各人本著基督徒的良心參政，

只行義，不作惡。因為： 

 以公民名義參政才與國家政治相關。若以教會名義參政，則風馬牛

不相及。例如，某學校有不義的措施，如果人們以廚師聯會名義起來反

對，這是多麼可笑的事。若以家長名義起來反對，就有相關意義了。 

 經驗告訴我們，以基督教名義參政，不但得不到社會人士認同，反而

招惹非基督教人士反對和憎恨，使史參政變成無效。 

 各人參政要小心，因為政治口號都是美麗的，手段往往是卑污的。政

治家常說：「為著國家的前途著想，說謊、一些不義的手段、甚至暴動

殺人，是難免的。」基督徒憑良心參政就常被政黨利用，因為加入了政

黨，該政黨所走的方向與我們的信仰衝突，基督徒是無法改變的。於是

往往被逼出賣自己的良心， 贊成同性戀，為佛廟上香。所以基督徒參

政必須只代表自己，若出現什麼不良的後果，由自己一個人承擔。若以

教會名義參政，就強迫教會來一同承擔，這是對教不公平，有「騎劫教

會」之嫌。 


